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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医保办发〔2022〕21 号

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临时调整
医保支付范围的通知

各盟市医疗保障局，满洲里市，二连浩特市医疗保障局，自治

区医疗保险服务中心、医药采购中心:

按照《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当前疫情防控

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医保办发〔2022〕3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

区实际，现就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临时调整医保支付范围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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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将阿兹夫定片等药品临时纳入医保支付范围

及时调整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新冠肺炎治疗用药，疫情期

间，将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（第九版）》新增的

的药品“阿兹夫定片”及国家医保局新赋码的药品“安巴韦单

抗注射液”、“罗米司韦单抗注射液”、“清肺排毒颗粒”临时纳

入医保支付范围，按“甲类”支付管理。限定支付范围为“新

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”。

二、做好新冠治疗药品供应保障

自治区医药采购中心开通绿色通道，确保新增新冠肺炎治

疗药品及时挂网，对尚未挂网的药品，允许医疗机构先在线下

采购应急使用，保障临床需求。

附件：第二批临时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新冠用药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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